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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兵山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，确保城市

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营，根据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641 号）、《国家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

关于印发〈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

151 号）、《辽宁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辽宁省人

民政府令第 235 号）、《铁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铁岭市城

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铁政办发〔2023〕11 号）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调兵山市区域范围内的所有单位和居

民。

第三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全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主

管部门，并直接负责调兵山所属镇（街）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

各单位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。

发展改革、公安、财政、生态环境、住建、水利、审计、税

务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，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污水处理费征收、

管理、监督工作。

第四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，实行收支两条

线，专项用于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、运行和维护，任何



— 2 —

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或挪用。

第五条 污水处理费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，由排水单位和个

人缴纳并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、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

的资金。

第六条 凡在城市使用公共管网供水和自备水源（包括自备

井）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（包括城市污水管网、污水处理厂

等）排放污水的单位和个人，都要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，不再缴

纳排污费、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。对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

放污水超过国家或省规定排放标准的，继续征收污水超标准排污

费。

第七条 单位或个人自建污水处理设施，污水处理后全部回

用或处理后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排向自然水体的水质标准，且未

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，不缴纳污水处理费；仍向城

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，应当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。

第八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按照用水量征收，计量方式如下：

使用自来水的单位和个人，其用水量按照水表显示的量值计

算；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和个人，已安装水表的，其用水量按照

水表显示的量值计算；未安装水表的，其用水量按照取水设施铭

牌流量每日运转24 小时计算。产品以水为主要原料的企业，按其

用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。

建筑施工用水、建筑施工临时排水、基坑疏干排水，由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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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或相关单位缴纳污水处理费。

建筑施工用水，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施工图建筑面积核定用

水量，每平方米按 1 立方米计算，按照当地非居民标准征收城市

污水处理费。

建筑施工临时排水、基坑疏干排水，根据水表显示的量值或

排水设施铭牌流量每日运转24 小时核定排水量，按照当地非居民

标准减半征收城市污水处理费。

第九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：

居民每立方米0.95 元；

非居民每立方米1.60 元；

特种行业（桑拿、洗浴、洗车、经营性游泳池、纯净水、矿

泉水等高消费和高耗水行业）每立方米2.00 元；

建筑施工用水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1.60 元；

建筑施工临时排水、基坑疏干排水每立方米0.80 元。

第十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供水、排水量及上年度实

际征收情况，制定本年度污水处理费征收计划，并分解到各执收

单位。

使用自来水的居民的污水处理费，委托城镇供水单位在收取

水费时一并征收。

使用自来水或自备水源的单位（包括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个体

工商户）的污水处理费，由城市供水单位或水资源管理部门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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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备水源用户名单和用水量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

所属的收费管理机构征收。

第十一条 代收单位应按月向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或所属的收费管理机构报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月报表，报表内

容应包括：用水量、应收额、实收额和具体欠缴单位明细表。

第十二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代收单位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，共同确定，按实际征收额的8%提

取手续费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财政部门核定

后拨付。

第十三条 对拒绝缴费的财政拨款单位，由同级财政部门从

其应拨经费中扣缴。

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排水单位或者个人不缴纳污水

处理费的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，逾期

拒不缴纳的，处应缴纳污水处理费数额 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。

第十五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将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依据、

征收主体、征收标准、征收程序、法律责任等进行公示。

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污水处理

费的征收、使用情况。

第十六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单位和代征单位应当使用省

财政厅统一监制的收费收据，接受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七条 除国家和省明确规定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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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减免城市污水处理费。

第十八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和

所得税。

第十九条 审计、财政、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污水处

理费的征收、管理、使用等情况的依法监督。

第二十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、代征单位及工作人员徇私

舞弊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，武装部，人大办，政协办，纪检办，法院，检察院，

铁能公司，东北煤田地质局101 勘探队。

调兵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月 27日印发


